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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ȶ法官不語ȷ是一個廣為我國法界所承認的拉丁法諺，意指法官不必為

承審的案子做任何的解釋，此法諺也被延伸到成為法官的ȶ禁口хȷ：法官

不得評論任何或即將繫屬法院的案件Ȅϐ成為法官的行為準則且具有法規性

質Ȅ本論文澄清此法諺是否真正源於拉丁法諺？經評論所有相關的拉丁法諺

後認為並無此法諺Ԇ在Ȅ並藉此討論法官的言論自ҥ界限，將針對德國法官

法的相關規定ȃ法院的判決以及最重要的指標人物，例如：主張法官應當積

極ี表言論以形成法律與政策的維特尤斯ȞUlrich Vultejusȟ法官的理論以

及與之相異的主流見解，亦即應遵ඉ與公務員一樣的中立與節制的標準，以

維繫司法的൵嚴所謂的消極論，來進行深入的探討，最後會與我國的相關法

制與公懲會的相關案例進行比較，並提出作者的評論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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